
日
本
伊
藤
忠
商
社
丹
羽
社
長
自
傳
書
籍
．
日
文
翻
譯 

前
言 

泡
沫
經
濟
垮
台
後
，
綜
合
商
業
公
司
︱
伊
藤
忠
商
事
面
臨
危
機
般
的
狀

況
，
朝
日
系
列
電
視
台
播
送
的
﹃
星
期
天
專
案
﹄
節
目
內
容
曾
介
紹
下
定
決
心

進
行
重
大
改
革
的
丹
羽
宇
一
郎
總
裁
，
以
及
因
而
產
生
大
變
革
的
伊
藤
忠
商

事
。
本
書
以
文
字
重
現
節
目
內
容
並
加
以
補
充
。 

    

泡
沫
經
濟
垮
台
後
，
日
本
企
業
、
日
本
經
濟
就
如
同
所
謂
的
﹁
空
白
的
十

年
﹂
那
樣
，
可
以
說
幾
乎
完
全
看
不
到
進
行
問
題
根
本
改
革
的
動
作
，
幾
乎
所

有
的
企
業
都
把
問
題
留
給
未
來
。 

    

在
那
樣
的
情
況
下
，
伊
藤
忠
的
丹
羽
總
裁
是
日
本
大
企
業
中
非
常
罕
見
的

例
子
，
他
賭
下
公
司
的
興
亡
，
下
令
徹
底
消
除
公
司
內
存
在
的
不
良
債
權
，
果

斷
地
一
次
徹
底
處
理
。
那
是
一
九
九
九
年
的
事
情
。 

    

當
初
，
當
丹
羽
總
裁
下
定
決
心
著
手
大
改
革
而
前
往
金
融
機
構
說
明
時
，

有
許
多
人
都
對
他
說
：﹁
沒
有
人
做
到
那
種
程
度
的
吧
？
﹂
但
是
，
丹
羽
總
裁

堅
持
二
十
世
紀
的
債
務
，
就
該
在
二
十
世
紀
之
中
解
決
；
他
行
動
了
。 

    

賣
掉
所
有
關
係
企
業
的
股
份
、
土
地
等
資
產
以
籌
措
資
金
，
全
靠
自
己
的

力
量
處
理
。
就
彷
彿
是
靠
著
最
後
一
丁
點
兒
的
選
擇
而
死
裡
逃
生
一
般
。
接

著
，
他
對
員
工
召
開
了
無
數
次
的
談
話
會
議
，
指
示
公
司
現
狀
和
未
來
應
有
發

展
方
向
，
以
追
求
意
識
改
革
與
合
作
；
他
想
徹
底
改
變
公
司
本
質
。 

丹
羽
先
生
在
日
本
的
大
企
業
中
，
以
公
司
元
老
員
工
身
分
擔
任
總
裁
，
其

達
成
大
改
革
的
背
景
之
中
，
有
數
點
值
得
強
調
。
某
位
人
士
指
出
，
丹
羽
先
生

年
輕
時
曾
讓
職
務
上
的
商
品
行
情
造
成
重
大
損
失
，
之
後
，
他
終
於
脫
離
了
不

知
道
何
時
將
會
被
解
雇
的
狀
況
，
並
從
中
學
習
到
許
多
經
驗
。
他
獲
得
的
，
反

而
比
損
失
失
去
的
還
多
。 

此
外
，
尚
有
其
它
人
士
舉
出
：
長
期
海
外
工
作
經
驗
讓
他
對
海
外
的
經



營
、
倫
理
、
精
英
法
則
有
深
刻
體
認
。
也
有
人
認
為
理
由
是
：
在
關
西
派
非
財

閥
商
業
公
司
中
，
伊
藤
忠
這
家
公
司
沒
有
特
定
學
校
畢
業
生
集
團
，
公
司
風
氣

自
由
。
某
位
人
士
分
析
：
理
由
在
於
下
定
決
心
改
革
以
面
對
公
司
危
機
的
丹
羽

總
裁
。 如

果
能
閱
讀
本
書
，
讀
者
將
會
在
書
中
獲
得
其
解
答
。
無
論
如
何
，
這
個

泡
沫
經
濟
垮
台
後
巨
大
企
業
改
革
實
例
，
和
卡
羅
斯
・
高
恩(C

arlos G
hosn)

一

樣
，
都
是
該
永
傳
後
世
的
傳
奇
；
推
動
傳
奇
的
丹
羽
總
裁
身
為
經
營
者
的
能

力
、
決
斷
力
是
值
得
讚
賞
的
。 

那
麼
，
為
什
麼
大
部
分
的
企
業
都
不
採
取
根
本
的
解
決
之
道
，
而
把
問
題

往
後
延
呢
？
筆
者
認
為
其
理
由
有
三
。 

理
由
之
一
，
現
代
企
業
領
導
人
及
員
工
成
為
企
業
家
的
教
育
和
活
動
，
是

在
一
直
線
上
升
的
高
度
成
長
時
代
，
即
使
發
生
問
題
，
只
要
稍
加
擱
置
，
在
經

濟
成
長
中
，
問
題
自
然
會
迎
刃
而
解
，
他
們
的
經
驗
是
，
一
切
會
自
然
解
決
。

也
就
是
，
他
們
自
然
地
體
會
到
把
問
題
留
給
未
來
並
非
壞
事
。 

理
由
之
二
，
從
高
度
成
長
時
代
到
石
油
危
機
為
止
，
充
滿
幹
勁
努
力
工
作

型
的
員
工
，
反
而
因
為
他
們
的
行
動
力
而
受
挫
折
；
然
而
，
從
新
進
員
工
到
經

理
級
為
止
，
什
麼
大
行
動
也
沒
有
的
內
務
官
僚
型
員
工
，
正
因
為
什
麼
大
行
動

都
沒
有
，
結
果
反
而
是
漸
漸
晉
升
；
公
司
的
管
理
者
和
經
營
者
大
多
如
此
。 

即
使
是
極
為
知
名
的
企
業
高
層
，
擔
任
總
裁
的
正
是
這
種
令
人
覺
得
弱
不

禁
風
的
人
，
也
正
是
因
為
這
個
理
由
，
日
本
企
業
一
發
生
問
題
，
當
高
層
員
工

召
開
記
者
會
時
，
他
們
面
對
記
者
的
問
題
總
是
無
法
做
出
令
人
滿
意
的
答
覆
。 

什
麼
建
樹
也
沒
有
卻
能
高
昇
的
人
成
為
高
層
員
工
後
，
突
然
要
求
他
們
果

斷
並
充
滿
幹
勁
地
工
作
是
不
可
能
的
。
另
外
，
從
部
門
經
理
的
時
代
開
始
，
盡

忠
職
守
的
經
營
者
一
從
總
裁
或
是
其
他
位
置
退
位
後
，
就
抱
持
著
不
踰
分
外
之

事
的
心
態
，
所
以
離
職
時
完
全
放
下
所
有
權
力
給
公
司
業
務
的
接
手
者
，
由
於



內
務
官
僚
型
的
接
手
者
以
往
就
沒
有
全
力
衝
刺
的
經
驗
，
因
此
只
限
於
接
手
權

力
。 

理
由
之
三
，
企
業
外
部
員
工
和
大
多
數
歐
美
企
業
的
董
事
會
不
同
，
日
本

原
則
上
是
前
任
者
提
名
企
業
經
營
者
，
前
任
者
再
以
董
事
長
或
顧
問
的
身
分
留

在
公
司
中
，
持
續
保
有
對
公
司
影
響
力
的
例
子
不
在
少
數
。
新
任
總
裁
難
以
大

刀
闊
斧
改
革
前
任
總
裁
的
所
留
下
的
行
事
作
風
。 

基
於
如
此
的
三
重
理
由
，
泡
沫
經
濟
垮
台
後
的
日
本
，
總
是
把
問
題
留
給

未
來
。
不
只
企
業
，
公
家
機
關
和
政
治
也
是
。 

在
不
景
氣
、
走
下
坡
的
時
代
，
把
問
題
留
給
未
來
只
是
加
深
問
題
嚴
重
性

而
已
。
十
億
買
入
的
土
地
如
果
在
跌
到
八
億
時
賣
出
，
只
要
損
失
兩
億
；
如
果

丟
著
不
管
，
就
會
變
成
剩
下
五
億
，
到
最
後
變
成
只
剩
下
一
億
；
這
是
下
跌
的

經
濟
模
式
。
因
此
，
及
早
決
斷
是
非
常
重
要
的
。 

戰
後
日
本
活
躍
的
綜
合
商
業
公
司
是
經
濟
復
興
的
中
心
，
光
彩
奪
目
的
企

業
一
直
都
是
學
生
就
業
的
前
幾
志
願
。
然
而
，
仲
介
、
流
通
商
品
的
批
發
業
機

能
日
漸
減
縮
，
很
早
以
前
就
有
人
提
出
﹁
商
業
公
司
無
效
論
﹂。 

而
且
，
在
泡
沫
經
濟
時
代
，
綜
合
商
業
公
司
因
為
積
極
參
與
土
地
買
賣
、

股
票
、
投
資
、
開
發
案
件
，
它
們
比
其
他
業
種
背
負
更
多
泡
沫
經
濟
垮
台
的
惡

果
；
殘
局
的
收
拾
也
變
得
攸
關
企
業
存
亡
。 

從
二
○
○
○
年
秋
天
開
始
，
﹃
星
期
天
專
案
﹄
開
始
企
劃
報
導
伊
藤
忠
的

丹
羽
改
革
，
採
訪
從
二
○
○
一
年
初
開
始
，
同
年
十
月
播
放
。
在
朝
日
電
視
台

製
作
負
責
人
谷
川
英
氣
的
領
導
下
，
訪
問
了
許
多
相
關
人
士
，
採
訪
亦
遠
及
海

外
。 

訪
問
的
進
行
是
以
自
由
記
者
的
寫
作
者
為
中
心
，
採
訪
製
作
為
明
日
公
司

的
櫻
庭
邦
明
先
生
，
採
訪
設
計
及
連
絡
等
支
援
則
是
由
自
由
導
播
小
山
晃
先
生

擔
任
日
文
翻
譯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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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
送
後
，
出
版
社
隨
即
前
來
商
議
出
版
可
能
性
，
原
本
擔
任
訪
問
者
的
筆

者
，
採
訪
時
因
擔
任
全
國
無
洗
米
協
會
專
任
理
事
，
事
務
過
於
繁
忙
，
播
送
完

畢
後
即
使
心
念
執
筆
也
無
法
有
充
裕
時
間
，
以
致
出
版
延
宕
多
時
，
直
至
二
○

○
二
年
九
月
下
旬
方
能
專
心
執
筆
。 

雖
已
動
筆
寫
作
，
但
距
離
訪
問
當
時
已
逾
一
年
，
加
上
狀
況
的
改
變
，
採

取
重
現
節
目
內
容
的
形
式
變
得
不
可
行
，
不
得
不
重
新
考
量
編
排
。
由
於
需
要

收
集
追
加
資
料
和
再
採
訪
，
我
不
得
不
再
度
叼
擾
百
忙
之
中
的
丹
羽
總
裁
及
藤

田
純
孝
副
總
裁
。 

希
望
這
本
書
，
能
對
有
意
改
革
卻
難
於
改
革
的
公
司
有
所
助
益
。 

     

二
○
○
三
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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